附件3

关于《防城港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修改情况的说明
2023年9月15日，防城港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防城港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进行了一次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对条例草案提出意见建议。会后，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会议所提意见建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结合到县（市、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以及组织召开部门征求意见会、专家论证会收集到的各方意见建议，在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修改后条例草案共五章四十一条，现将主要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关于新增条款

一是在总则增加新增“试验区创新发展”作为第四条，进一步突出防城港特色，强调试验区主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依法探索先行先试各项改革措施；二是在第二章市场环境新增“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作为第十七条，以进一步推动政府在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方面积极作为，提高防城港市的营商环境水平；三是在第四章法治保障新增“营商环境监督员”作为第三十六条，监督机制是优化营商环境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社会监督又是监督机制不可或缺的一员，设立营商环境监督员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四是为了鼓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在法治框架内探索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对探索中出现失误或者偏差，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在第四章法治保障新增第三十八条关于“容错机制”方面的规定。

关于删除的条款

草案一次审议稿第八条“市场退出”条文有关内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五条已作规定，且上位法更为详细；第九条“投资促进”条文有关内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条例》中均有提及；第十九条“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条文规定过于空泛，应用性不足；第二十条“试验区创新发展”条文有关内容被条例总则以及市场环境的多个条文所覆盖。以上条文予以删除。
三、部分具体条款的修改

1.关于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一是将“负责统筹推动、组织协调、监督指导本市优化营商环境日常工作。”改为“负责指导、组织、协调优化营商环境日常工作。”，进一步规范表述；二是删除了“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三是删除了“开发区管理机构应当在管理区域范围内，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以上修改进一步增强法规条文的严谨性和准确性。（见条例草案第三条）

2.确定优化营商环境日。将1月份的优化营商环境月调整为每年的6月14日为优化营商环境日。2019年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并发表题为《凝心聚力务实笃行共创上海合作组织美好明天》的讲话，支持在防城港市建立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该日期对防城港具有特殊意义。（见条例草案第六条）

3.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是增加了“建立分级联系企业制度，明确专门人员服务企业，定期组织座谈、调研，倾听企业诉求”的内容，强调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要进一步重视和服务企业，发挥企业家建言献策的重要作用；二是增加了“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关心关爱企业，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内容，注重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见条例草案第五条）

4.关于政府信用与账款拖欠治理。本条修改新增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兑现依法作出的惠企利民、招商引资等政策承诺条款，并健全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拖欠市场主体账款行为的防范和治理方式，以进一步增加政府信用及明确防城港市对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账款拖欠行为的防治工作。（见条例草案第十二条）
5.关于支持科技创新。在草案一次审议稿的基础上明确了促进防城港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方向，对防城港市如何提升科创能力进行了具体化的说明。新增“支持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家食品安全与营养创新平台”的条款，以激发防城港特色产业创新创业活力。（见条例草案第十四条）

6.关于项目落地保障。一次审议稿关于项目落地的保障措施难以适应和解决本市存在的项目落地困境，因此，本次修改引入了项目落地保障工作机制、承诺办结制度和项目跟踪服务责任制，进一步提高了本市项目落地的保障力度。（见条例草案第二十八条）

7.关于监管规范与审慎包容监管。增加针对涉企行政执法、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防止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式监管的相关表述。此外，条文新增“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相关内容，旨在给防城港市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留足发展空间。（见条例草案第三十三条）

8.关于法律责任。草案一次审议稿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具有模糊性和随意性，为了提高条例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使法律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增强其确定性和可操作性，条例草案对法律责任进行细化。（见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

四、关于合并条款

草案一次审议稿第三十六条“创新监管方式”与第三十八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内容有所重复，进行了合并，同时增加制定免予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清单；草案一次审议稿第三十八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第二款以及第四十条“信息共享、企业破产协调联动机制”内容有所重复，进行了合并和细化，增加依法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查封、冻结和扣押等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见条例草案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五、规范条文内容的表述

草案一次审议稿还有一些条文存在表述不规范的情形，条例草案对需要进一步规范的条文进行了修改和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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